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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公告 

 

茲提述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

二十九日之公佈（「該等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（i）認購協議失效就建議發行

及認購本金總額為10,000,000美元（相等於78,000,000港元）的二零二零年到期

可換股債券，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（「認購協議 A」）; （ii）認購

協議失效就建議發行及認購本金總額為9,000,000美元（相等於70,200,000港元）

的二零二零年到期可換股債券，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一日（「認購協議 B）

連同認購協議 A，統稱「認購協議」）; 及（iii）分別建議發行及認購本金

總額為7,000,000美元（相等於54,600,000港元）的二零二零年到期可換股債券，

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（「新認購協議」）。 

 

董事會謹此就有關公告提供以下補充資料 : 

 

有關認購協議已失效，原因是認購人及本公司未能就於完成日期前向認購人

作出有關股份抵押的若干條款達成協議（即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後）

根據認購協議，而本公司須作出額外時間以履行抵押及託管程式。由於認購

人與本公司隨後達成共識以首先將可換股債券本金額減少至7,000,000美元，

同時使雙方有更多時間作進一步磋商，認購人與本公司雙方同意訂立新認購

事項協定並據此刊發公告。 

 



 

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中國環保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

公司秘書 

李宏興 
 

 

香港，二零一八年一月十四日 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許中平先生、徐小陽先生及胡玥玥女士；非執行董事為馬天福

先生；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志偉先生、朱南文教授及李軍教授。 


